
弘光科技大學 日間部 幼兒保育系 四技 科目總表 

學生修業規定（106 學年度入學新生適用）： 

一、本系學生畢業時需修滿 128學分，包括： 

（一）通識教育課程 32學分／34 小時   

（二）專業必修 64學分／66 小時  

（三）選修 32學分／32小時 

二、各類科目包括：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第四學年 

備註 （一）通識教育課程 32學分 

    （學分／時數）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核心 

通識 

人文精神(一)  2/2        

人文精神(二)    2/2      

服務學習(一)  0/1        

服務學習(二)    0/1      

基

礎

通

識

課

程 

創意概論    2/2     創意教育 

民生創新學院核心課程 伊諾維新      2/2   

中文閱讀與書寫(一) 2/2        

語文教育 
中文閱讀與書寫(二)  2/2       

英文(一) 2/2        

英文(二)  2/2       

民主與法治  2/2       
公民教育 

歷史與文明 2/2        

應用程式設計   2/2      

科學教育 

使用電腦設備 

民生學院核心課程 

美學  2/2       美學教育 

體育 2/2 2/2       體能教育 

分
類
通
識 

社會科學類   2/2       

人文藝術類     2/2     

小計 8/8 12/13 4/4 4/5 2/2 2/2 0/0 0/0  

  



（二）專業必修 64 學分 

 （學分／時數）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第四學年 
備註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幼兒發展 3/3        
教保專業知能課程 

保母證照相關科目 

幼兒教保概論 2/2        教保專業知能課程 

生理學 2/2         

兒童福利概論 2/2        保母證照相關科目 

兒童文學 2/2        保母證照相關科目 

消費者心理學 2/2        民生創新學院核心課程 

幼兒健康與安全 I  2/2       
教保專業知能課程 

保母證照相關科目 

托嬰實務導論  2/2       保母證照相關科目 

課後照顧實務導論  2/2        

特殊幼兒教育   3/3      
教保專業知能課程 

保母證照相關科目 

幼兒觀察   2/2      
教保專業知能課程 

保母證照相關科目 

幼兒園課程設計   2/2      
教保專業知能課程 

保母證照相關科目 

故事說演   1/1       

繪本應用實作與檢定    1/1     總整實作導向課程 

幼兒園教材教法 I    2/2     
教保專業知能課程 

保母證照相關科目 

幼兒園、家庭與社區    2/2     
教保專業知能課程 

保母證照相關科目 

兒童遊戲與玩具應用    2/2     保母證照相關科目 

幼兒園教材教法 II     2/2    
教保專業知能課程 

保母證照相關科目 

社會科學研究法     2/2     

管理概論     2/2    民生創新學院核心課程 

幼兒教保環境規劃     2/2
 

   保母證照相關科目 

教保活動課程設計實作與檢

定 
     1/1   總整實作導向課程 

幼兒學習評量      2/2   
教保專業知能課程 

保母證照相關科目 

幼兒健康與安全 II      2/2   
教保專業知能課程 

保母證照相關科目 

專題製作 I      1/2    

專題製作 II       1/2   

幼兒園課室經營       2/2  教保專業知能課程 

教保專業倫理       2/2  
教保專業知能課程 

保母證照相關科目 

教保課程模式       2/2  教保專業知能課程 

教保總整問題實作與檢定       2/2  總整實作導向課程 



幼兒園教保實習        4/4 

教保專業知能課程(校外實習

總時數為8小時*5天*8週共

320小時) 

多元教保實習        3/3 
(校外實習總時數為8小時*5

天*6週共240小時) 

小計 13/13 6/6 8/8 7/7 8/8 6/7 9/10 7/7  

學分總計 21/21 18/19 12/12 11/12 10/10 8/9 9/10 7/7  

（三）選修 32學分 

1.選修 32學分中至少需修滿本系專業選修 12學分。 

2.本系開放外系選修 20學分，含通識教育中心所開設選修課程最多採認 6 學分為畢業學分（體育

課程至多採認 4 學分）。 

3.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不列入畢業學分計算。 

4.學生可選特色模組課程如下： 

嬰兒照護模組：嬰兒健康照護、嬰兒按摩、新生兒與孕產婦照護、嬰兒課程設計、嬰兒托育環

境設計、嬰兒照護技能實作 (12學分) 

課後照顧模組：國語文課業輔導、兒童行為輔導、數學課業輔導、社會與自然生活科技課業輔

導、幼小銜接課程、兒童閱讀與寫作教學、課後照顧團康體能教學 (14學分) 

特殊教育模組：特殊兒童需求評量、早期療育、兒童行為輔導、特殊兒童課程與教學、兒童遊戲治

療、融合教育、特殊兒童家庭支持 (14學分)  

附註： 

1. 需使用電腦設備：應用程式設計。 

2. 本系開放高年級可選修低年級選修課程，科目總表以入學年度認定。 

3. 學生於畢業前至少需完成一個跨系（院）學程，可修習之學程及其修業規範及課程，依入學學年度

實際開設系所統計表及課程表為準。 

4. 依教育部定頒之「幼兒教育幼兒保育相關系所科與輔系及學位學程學分學程認定標準」第二條：依

規定修畢教保專業知能課程至少 32學分，且成績及格，經學校發給學分證明，並取得專科以上學校

畢業證書者，認定其具教保員資格。依上述條文，本系畢業生需修畢教保專業知能課程 34學分並取

得畢業證書，始發給教保員學分證明。 

5. 本系特殊需求學生經校方諮商輔導中心與資源教室審議後提出名單，或由學生主動提出申請並經前

單位評估，確認無法進行校外實習之學生，擬以八門課程為可替代課程，包含：嬰兒健康照護、兒

童行為輔導、托育機構行政、兒童福利政策與法規、多元文化教育、教師情緒管理、融合教育、實

務研討。學生可從前 8門課程中修畢 8學分，替代幼兒園教保實習與多元教保實習的學分。承第 6

點，未修畢教保專業知能課程，無法取得教保員學分證明，因此學生需簽具切結書，才得以替代課

程取代實習課程，以完成畢業所需學分數。 

109.05.07 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109.05.11 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109.06.02 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中華民國 109年 6月 23日校務會議通過組織調整 

 

系主任簽章：          院長簽章： 

 

 


